
公民提案參與式預算 

大安區第 4場住民大會 

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6年 3月 7日 18時 30分 

貳、會議地點：臺北市大安區辛亥區民活動中心 (辛亥路 1段臨 141號) 

叁、主持人：程副區長國文                                記錄：黃昭翔 

肆、陪伴學校代表：國立台灣大學林國明教授 

伍、出 (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表 

陸、主席致詞 ：(略) 

柒、講師致詞：(略) 

捌、會議內容：由各組桌長引導各組成員提出想法、進行腦力激盪，各桌討論後由

提案人發表提案，提案內容如下： 

一、 各桌討論提案：  

第一桌(方案 1) 

    構想名稱：再現霧裡薛圳 

    構想範圍：大學里霧裡薛圳  

    構想內容： 

1. 改善原有設施(太陽能板、水循環系統)。 

2. 讓街道做景觀設施(種接到盆栽)結合流經的里做文化教育訓練。 

第一桌(方案 7) 

    構想名稱：改善新生南路 3段 76巷行走空間 

    構想範圍：大安區新生南路 3段 76巷 

    構想內容： 

1. 機車、自行車退出狹窄六公尺巷道。 

2. 巷道柏油重新鋪蓋，水溝蓋更新。 

3. 人行道標線繪色。 

4. 拆除違建。 

 

第二桌(方案 2) 

    構想名稱：溫州 52  

    構想範圍：大安區溫州街 52巷兩旁 

    構想內容： 

    採用仿木方式，營造參差不齊的立體感，並在仿木前面種植不同植栽及花草，  

    後面則種植較高的植栽，營造四季不同的景色。並可在稍微大的空地做休閒座 

    椅，讓老樹、咖啡、日式房屋以藝文氣息充滿整個空間。 

 



第二桌(方案 8) 

    構想名稱：重現大學魚木之光 

    構想範圍：大安區羅斯福路 3段 283巷(溫州公園對面) 

    構想內容： 

1. 重建圍牆。 

2. 延伸原有意象，進行牆面彩繪。 

3. 加羅林魚木預留之花圃請種四季草花，增加生氣。 

4. 美化後加羅林魚木附近地面修補。 

 

第三桌(方案 3) 

    構想名稱：找幸福─單身聯誼 

    構想範圍：臺北市大安區 

    構想內容： 

1. 單身聯誼活動舉辦(各年齡層)。 

2. 旅遊，例如：登山、騎腳踏車。 

3. 餐會，例如：下午茶會、舞會、野餐烤肉。 

4. 童子軍等團康性質活動。 

第三桌(方案 9) 

    構想名稱：環保補給站行無礙 

    構想範圍：臺北市大安區 

    構想內容： 

1. 加油站、活動中心、派出所設置充電設備。 

2. 寺廟、學校、里辦公處、教堂設置。 

3. 舉辦教育推廣。 

4. 麥當勞、肯德基、7-11、全家、全聯。 

 

第四桌(方案 4) 

    構想名稱：不失智的終身學習 

    構想範圍：古亭國小 

    構想內容： 

1. 盤點計有的國中小閒置教室。 

2. 聘請退休失業教師授課。 

3. 授課內容以促進腦力激盪為主，活化思考能力及技能訓練。 

第四桌(方案 10) 

    構想名稱：公園環境再造 

    構想範圍：大安區辛亥一號公園 

    構想內容： 

1. 以辛亥一號公園為示範，擴大範圍。 

2. 改變現有資源特色：數棵巨榕，可築樹屋，改變現有一成不變。 

3. 少子化及老齡人口遽增，斟酌運動、坐聊施設。 

 

 

 



第五桌(方案 5) 

    構想名稱：搶救老舊聚落，加強消防安全 

    構想範圍：大安區基隆路 3段 155巷 150弄 

    構想內容： 

1. 增設消防栓及水蓋。 

2. 安裝完成請消防局定期維護檢測。 

 

第五桌(方案 11) 

    構想名稱：自在悠遊行的安全 

    構想範圍：臺北市大安區 

    構想內容： 

1. 加強自行車停車格的設置。 

2. 捷運站自行車停放區要增加監視器，防止自行車被偷。 

3. 人行道沒有自行車專用道時，不能禁止自行車行駛。 

 

第六桌(方案 6) 

    構想名稱：社區型活動中心 

    構想範圍：臺北市  

    構想內容： 

1. 可靈活運用的空間要 100坪以上。 

2. 設拉門式隔間。 

3. 基本的桌子設備、飲水機、椅子。 

4. 使用時間合理分配。 

5. 設置警局連線系統、求助鈴。 

6. 設置無障礙廁所。 

7. 音響設備。 

第六桌(方案 12) 

    構想名稱：全面啟動公辦都更 

    構想範圍：臺北市  

    構想內容： 

1. 全市老舊房屋健檢。 

2. 一坪換一坪，實際可使用面積。 

3. 以次分區為單位舉辦都更說明會。 

4. 確認為不安全房屋，須強制都更。 

 

二、 方案凝聚結果： 

（一） 每桌提出 2個方案，本次會議共 6桌，收集 12個方案進行現場投票。 

（二） 本次活動經現場市民票選，投票人數共 55人，每人 4票，由現場 12個方

案中選出前 4高票者成案，分別為第 3案(案名：找幸福─單身聯誼)、第 1

案(案名：再現霧裡薛圳)、第 2案(案名：溫州 52)、第 12案(案名：全面

啟動公辦都更)，將持續協助辦理後續提案審查作業程序。 


